
 

 

南海“九段綫”法律意義淺論 

 

許 昌 

 

南海“九段綫”，又稱南海“U 形斷續綫”，是

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 1947 年編繪並貼附於 1948 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的《南海

諸島位置圖》中，用 11 段斷續綫組成的用以標繪中

國在南海諸島及其鄰近水域管轄疆域的界綫，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曾因應與越南在北部灣的談判

而調整為 9 段斷續綫，並相沿至今。對於這條關乎中

國國家主權利益和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界綫，近年

來不僅國際社會質疑不少，而且中國政府始終不曾正

面闡述詮釋其法律性質和效力，國內外學界則從不同

角度發表了紛紜對立的研究看法。筆者僅就知識範圍

所及，對以下幾個法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一、判斷南海“九段綫”合法性的準據法並

非僅為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應

高度重視其形成當時的時際法規則 

 

以美國和菲律賓為代表的質疑南海“九段綫”

合法性論調的最重要理據，就是中國“九段綫”的主

張不符合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

例如 2014 年 2 月 5 日，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美

國國會聽證會上聲稱，中國根據“九段綫”宣示海洋

權益與國際法原則不符。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

中國中心喬納森‧波拉克教授則進一步闡釋稱：“九

段綫內島嶼與領土的合法性無法根據公約的條款來

認定”，“擁有九段綫以內的一切主張不具有說服

力，因為這與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款不一

致。”1 而菲律賓在提交聯合國海洋法仲裁庭的仲裁

請求中，更明確指責中國依據U型綫所建立的海域主

張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因而在法

律上屬無效。 

筆者認為，如此輕率粗暴地否定南海“九段綫”

的合法性，顯然與客觀的歷史呈現和共通的法理原則

不相符合。眾所周知，“九段綫”的確定，不是憑空

而來的，不是突兀劃定的，而是有自中國漢代以來發

現、利用、開發和管理南中國海的兩千多年歷史積

澱，有 20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中國政府和軍隊就

日本、法國先後覬覦乃至非法侵佔我南海諸島展開的

外交交涉和軍事行動的事實基礎。這其中特別值得提

及的史實包括：首先，中國古代典籍和航海記錄中對

於南海的島礁灘沙做過比較詳細的記載，並最早給以

確定的命名，而且將此水域定名為國際公認的“南中

國海”2；其次，當 1933 年法國強佔西沙和南沙 9 個

島礁而引發中法爭端後，國民政府迅速成立“水陸地

圖審查委員會”，於 1935 年出版《中國南海島嶼圖》，

確定中國南海海疆最南為北緯 4 度的曾母灘，其後出

版的《海疆南站後之中國全圖》即標註東沙群島、西

沙群島、南沙群島(今中沙群島)和團沙群島(今南沙群

島)的方位並在其周圍用國界綫標示，奠定了這條U型

綫的雛形3；第三，抗戰勝利後，日本戰敗退出南海，

國民政府派海軍於 1946 年 11 月和 12 月先後收復西

沙和南沙並接管主要島嶼的巡防事務，在其中的太平

島設立隸屬廣東省府的南沙群島管理處，並留有駐軍

把守。第四，中國公佈《南海諸島位置圖》載明U型

綫後，當時乃至 1970 年代之前近 30 年間的國際社會

並未對此提出任何異議，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包括其殖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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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宗主國也未提出申駁。南海周邊國家以及蘇聯、日

本、法國、德國、英國出版的地圖上大都仿照中國地

圖而畫上了U型斷續綫，並註明歸屬中國。即便是其

後曾經陸續出現法屬印度支那、南越控制少量南海島

嶼的情況，其管轄的合法性也為越南總理範文同 1958

年所發出的“徹底尊重”中國的領海主權的“公

函”4和 1974 年 1 月“西沙海戰”中國軍隊完全驅逐

南越駐軍的行動而加以否定。 

“九段綫”創設時，國際社會對於海洋法的研究

和規範設計還遠未如今天般周詳嚴謹，旨在研究和制

訂海洋法規範的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也僅是在

其後近 10 年的 1956 年召開，1958 年才簽訂《領海和

毗連區公約》、《大陸架公約》、《公海公約》和《捕魚

及養護公海生物公約》等第一批海洋法公約規範。在

“九段綫”創設時，國際社會對於沿海國海洋管轄領

域的認識和規管，除了自 19 世紀初步形成的有關公

海和領海的傳統海洋法規範外，有關海洋法的其他範

疇尚處於國際習慣法調整的範疇，甚至於有關領海基

綫劃定原則也在爭議之中，但相關三個方面的規則是

清晰存在的：一是並無任何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強行

法”(jus cogens)5提供國際社會公認且不容抵觸或以

協定方式加以改變的國際法規範，從而障礙各國根據

主權原則和當時的各國共通規範合法取得或主張管

控權；二是依據傳統國際法對“無主地”進行實際領

有的“先佔”，即可建立合法有效主權管轄，被承認

為國家依法取得領土的正當方式；三是依照國際慣

例，國家在開發和利用其海洋資源時，應考慮他國在

該海域的傳統權利，不應加以侵犯。中國政府在符合

上述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基礎上，獨立自主處理“九段

綫”及其相關的疆域管轄問題，顯然是合法的。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作為總體性規定

海洋中各類海域法律地位和適用制度並調整各國在

海洋中從事各種活動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重要

公約，就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

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群島水域、公海和國際海底 9

類不同海域的法律地位和適用制度作了比較明確的

規定。目前，該公約自 1982 年通過制定、1994 年開

始生效以來，已有包括中國在內的 152 個國家簽署並

批准加入，26 個國家簽署後尚未批准，還有包括美國

在內的 18 國並未簽署。該公約確實構成了當今解決

國際海洋爭議的重要法律規範，有其普遍約束並在調

整公約當事國之間的關係上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這不等於說，當今國際海洋事務的爭議，就

僅應以該公約為準據法加以處理，更不能因此而排斥

國際法其他既有規範的效力發揮。國際法上的時際法

原則(intertemporal law)就更有重申的必要。所謂國際

法上的時際法問題，首先出現在瑞士法學家馬克斯‧

休伯對帕爾馬斯島案所作的仲裁裁決中。按照休伯在

其裁決中陳述的觀點，時際法問題乃是“在一個具體

案件中，在先後繼續的不同時期所實行的幾個法律體

系中應當適用哪一個的問題”，“亦即是法律在時間

上的衝突問題或者說法律的時際衝突問題，而時際法

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律。(時際法決定)在先後繼續

的不同時期所實行的幾個法律體系中應該適用哪些

規則。”6 因此從概念定義時際法，就是指這樣一類

法律規則或原則，其功能是決定在一個具體案件中，

在先後繼續的不同時期所實行的諸種法律體系中應

該適用哪一個法律體系，或者說在舊法和新法中應當

選擇何者予以適用；而只要具有這一功能的法律規範

就都是時際法規範，無論其決定應當適用舊法還是新

法。7 在此基礎上識別出的時際法的原則規範，從其

否定意義上說，其表現為適用法律時的不溯及既往原

則，正如李浩培先生所認為的，這是因為國際社會如

同國內社會一樣，既需要變革也需要法律的安全，同

時還需要兩者的權衡，以保障變革不致使按照舊法是

合法有效的行為按照新法則一概被認為是違法無

效、甚至是需要受到刑罰制裁的。8 故而不能簡單應

用嗣後制定的國際法規則去判斷先前行為的合法性

和效力。而反過來的肯定意義應當為“……一個法律

事實必須依照與之同時的法律，而不是依照因該事實

發生爭端時或解決該爭端時的法律進行判斷……。”

而“至於在一個具體案件中，在先後繼續的不同時期

所實行的幾個法律體系中應當適用哪一個的問題，應

當在權利的創設和權利的存續之間作出區別。創設一

個權利的行為受該權利創設時的有效的法律支配，依

照這同一個原則，該權利的存續，換句話說，該權利

的繼續表現，也應當遵循法律的發展所要求的條

件。”9 將時際法概念和原則具體運用到對南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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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綫”法律意義的理解上，不僅有前述充分理據證明

其劃定當時具有國際法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而且經

過長期特別是近三十多年各國的承認、引用而無申駁

的時效積累，可資判斷為合法、和平而無爭議的長期

時效取得。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古老

原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規範、不影響各國既

有的領域主權事實。故此，中國南海“九段綫”的合

法性是毋庸置疑、無可爭辯的，任何強權和非法侵害

也改變不了的。 

 

 

二、中國因“九段綫”而享有國際法上的 

歷史性權利 

 

由於“九段綫”雖然明確標定了中國領域最南

端在北緯 4 度左右、完整註明了南海諸島的名稱和位

置，但畢竟只是用斷續的 U 型綫圈定了中國南海的大

致範圍，並無準確的位置說明和經緯度座標標識，也

無具體確定的法律依據闡述，更不曾正式通報相鄰國

家或通過雙邊磋商方式獲得協定劃界。所以面對如是

的歷史遺產，儘管在以承認“九段綫”合法性為前提

的研究者當中，亦就其法律性質和內在涵義有不同的

認識和解釋。究其要者，有四種相異的看法： 

一是島嶼歸屬綫或島嶼範圍綫說，認為綫內的島

嶼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受中國的管轄和控制，而其

附近海域則仍需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另行劃定

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等。這是基於中國具有最早發現、

有效佔領相關島礁的有利證據，而又據此有可能按照

1982 年海洋法公約關於群島或島嶼的領海劃界規則

取得相當大範圍海域的主權權利的判斷而提出的，同

時對中國維護南海島礁的主權及其周圍海域的主權

權利立場做了相應解釋，即中國不曾把“九段綫”內

的海域宣稱為內海，並未阻止外國艦船自由航行的權

利。10 該說法被形容為劃予中國主權管轄範圍最小的

方案，某種程度有助於通過相關讓步來謀求務實解決

爭端的出路，也有某些相關說辭證明其合理性。包

括：○1 中華民國內政部正式公佈南海U型綫的地圖，

名字就叫《南海諸島位置圖》，制定者於 1947 年 4 月

14 日討論相關事項的會議，名為“西南沙群島範圍及

主權之確定與公佈案會議”，根據會議記錄，討論結

果包括：“一、南海領土範圍最南應至曾母灘；二、

西沙、南沙群島主權之公佈，由內政部命名後，附具

圖說，呈請國民政府備案，仍由內政部通告全國周

知”。  並未涉及海域歸屬；11 ○2 新中國政府的一貫表

態，都僅稱“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是中不可爭辯

的領土”，並未談及“九段綫”內的整個海域均屬中

國；○3 中國政府 1958 年領海聲明中，出現過“同大

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及其周圍各島、澎湖

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

及其他屬於中國的島嶼”的宣告內容 ，這其中“隔

有公海”被指為包括南海“九段綫”內的相關水

域；

12

○4 個別行政規章如國家測繪局 2003 年發佈的《公

開地圖內容表示若干規定》，將“九段綫”稱為“南

海諸島歸屬範圍綫”。 

二是歷史性權利或歷史性水域綫說，認為該綫標

誌着中國對於綫內的島、礁、灘、沙以及海域均享有

歷史性權利。有的學者將此歷史性權利解釋為包括綫

內所有島、礁、灘、沙的主權、綫內內水之外的整個

海域和海底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即將後者視為中國

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允許外國自由通航、飛越和

鋪設電纜等。13 有的學者將中國享有歷史性權利的水

域，認定為並非“內水”、“領海”、甚至並非“毗

連區”、“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上覆水域”，更

非“公海”的特殊性質的水域並將之歸結為“歷史

性水域”。14 兩者殊途同歸的思路是，首先將“九段

綫”劃定過程中的時際法疆域觀念肯定下來，並通過

演繹當代國際法概念和適用規則來加以確認，很可能

成為根據既有國際法靈活處理南海爭端的辦法。 

三是海上國界綫說，認為該綫劃定了中國在南海

的領土範圍，綫內的島、礁、灘、沙以及海域均屬於

中國領土，中國對它們享有主權。如已故北大趙理海

教授曾宣稱：南海斷續綫是幾十年來中國一貫堅持的

一條海上邊界綫。15 新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宣稱的擁有

超過 300 萬平方公里遼濶海疆的說法，即淵源於此。

但此說與中國長期海上行使主權管轄不積極和乏能

力，導致外國艦船自由進出和飛機自由穿越南海的局

面相悖，較難得到周邊國家的理解和接受。 

四是未定國界綫說，這是基於“九段綫”的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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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綫畫法16，而認為“九段綫”的繪製方法和中國對

與周邊國家未定界的地圖標識方法無區別，位置處於

中國南海諸島與鄰國海岸綫之間的中綫，仍然保留未

來正式雙邊談判劃界後取消斷續綫變為實定綫的靈

活性，這才是“九段綫”作為“未定國界”的確切涵

義。17 但“未定國界”的本質仍是國界，以此作為談

判基礎只能是中國單方面的聲請，仍會導致前述的悖

論和複雜問題。 

考慮到“九段綫”是中國政府承繼歷代對南海

的主權主張和實際管控狀態而維持的海上疆域綫，按

照“歷史性權利”或“歷史性水域”等當代國際法

規範去詮釋和界定其法律效力，比較符合“九段綫”

繪製者和承嗣者的真實意涵和願景。而“歷史性權

利”或“歷史性水域”是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承認並加以規定的兩個概念，所針對的情形與中

國南海問題有相似性，而其內涵和適用對象並無確切

定義，恰好可做為法律依據而加以引伸和擴張解釋。 

所謂“歷史性權利”，見諸於《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第 15 條的規定：“如果兩個海岸彼此相向或相

鄰，兩國中任何一國在彼此沒有相反協議的情形下，

均無權將其領海伸延至一條其每一點都同測算兩國

中每一國領海寬度的基綫上最近各點距離相等的中

間綫以外。但如因歷史性權利或其他特殊情況而要必

要按照與上述規定不同的方法劃定兩國領海的界

限，則不適用上述規定。”該公約第 298 條第 1 款(a)

項規定：“關於劃定海洋邊界的第 15、第 74 和第 83

條在解釋或適用上的爭端，或涉及歷史性海灣或權利

的爭端，但如這種爭端發生於本公約生效之後，經爭

端各方談判仍未能在合理期間內達成協定，則作此聲

明的國家，經爭端任何一方請求，應同意將該事項提

交附件五第二節所規定的調解；此外，任何爭端如果

必然涉及同時審議與大陸或島嶼陸地領土的主權或

其他權利有關的任何尚未解決的爭端，則不應提交這

一程序”18。這裏兩度出現的“歷史性權利”(historic 

title)，亦有翻譯為“歷史性所有權”或“歷史性權

源”19，源自 1910 年北大西洋海灣漁業案中所提出的

“歷史性海灣”概念，並曾在 1958 年聯合國第一次

海洋法會議成果《領海和毗連區公約》的規定中得到

確認。20 

按照 1958 年聯合國秘書處向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作為審議資料提交的《歷史性海灣備忘錄》所指出的

有關“取得歷史性權利的條件”的兩種觀點，“歷史

性權利”一是來自國家長期對海灣主張所有而形成

的國家慣例(national usage)，二是來自現實社會生活

條件使得國家對海灣的領有產生了重大利益需求

(vital interest)。21 具體而言，相應的“歷史性權利”

可被標定為“歷史性航行通過權”(指外國在原本屬

於領海或公海但因採用直綫基綫法劃定為內水的海

域中所保有的航行通過權)和歷史性捕魚權等。 

按照 1962 年聯合國秘書處向國際法委員會提交

的《包括歷史性海灣在內的歷史性水域法律制度》報

告，“歷史性水域”的所有權要素包括三個：一是國

家對其主張的歷史性水域行使國家權力(包括範圍、

行為表現和有效性)，二是權力的行使是持續的，三

是其他國家對此普遍容忍。22 

1998 年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就厄立特里亞和葉門

間“主權問題及海洋劃界案”中論述稱：“歷史性權

利 ” 在 國 際 法 上 還 有 另 一 種 含 義 ， 即 通 過 時 效

(prescription)或默認的過程，或通過長期持續的佔有

而被創造或固化，從而被法律接受為一個所有權，這

些所有權在持續性的意義上也是歷史的，並且一段時

間的流逝至關重要。23 這使得無論是對陸地還是對海

洋，經他國承認的長期和平佔有都可能產生直接歸屬

領域主權的效果，即所謂“實效佔有” (effective 

possession)可作為詮釋“歷史性權利”並導致其切實

實現。 

綜上所述，“歷史性權利”或“歷史性水域”不

僅包括通行權、漁業權等用役性權利，而且包括時效

取得的佔有權，其法律概念和相關制度，顯然不僅被

國際公約所確認，而且因適用中涉及重大利益而引起

各國政府和學界的普遍重視。 

南海“九段綫”的歷史和現狀恰與前述概念有

較多的契合。首先，“九段綫”是先於 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公佈並存在的歷史產物和現狀事

實，並不與當時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相抵觸，從時間

順序上和時際法原則看，符合“歷史性權利”概念的

合法性前提：同時，該公約本身既不規範、不影響各

國既有的領土主權，也不排斥在它之前已經形成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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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主張的權利，更不能為任何國家侵犯和損害中國

的領土主權製造“合法性”。其次，“九段綫”的內

容是宣示主張綫內的島、礁、灘、沙及其相關海域，

屬於中國的領土主權，而當時並無其他國家比中國更

早地合法有效的宣稱此等主權管轄聲索，這符合《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歷史性權利”的相關內涵，

不僅中國一直宣稱並盡己所能對南海“九段綫”內

的區域行使了國家權力，至少自 1947 年以來有完全

持續的主張和力所能及的管轄權行使，而得到世界主

要國家的長時間默許或容忍。第三，中國通過“九段

綫”所提出的歷史性所有權，不僅以其本身長期受到

各國默認作為取得實效的證明，而且更是根據此前長

達數個世紀的發現、領有和管轄的客觀事實作為效力

基礎的。這種類同對土地的先佔取得同樣的對特定島

嶼及其灘、沙、海域的所有權理解，雖然與當今的海

洋法公約有不盡一致的理解，但是是當時國際法的時

際法所允許的，理當作為歷史性權利而加以尊重和考

慮。而事實上，“九段綫”只是為了重申表明中國的

領土主權以及相關海洋權益，並不是因為劃這條綫中

國才開始擁有這個權益。第四，中國政府始終主張對

南海“九段綫”內的所有島、礁、灘、沙和相關水域

的歷史性所有權，並據此主張對於綫內內水以外海域

和海底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承認其他國家在這

一海域內的航行、飛行、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等自

由。這種強調歷史而又注重現實，不斷運用各種手段

制止對此等歷史性權利的不法侵害，其主觀態度和客

觀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誠然，中國過往由於海上軍事

和行政管轄能力相對欠缺，對南海“九段綫”內的實

際管控存在着致命的疏失，甚至暫時喪失了對部分

島、礁、灘、沙的實際控制權，成為外國爭議南海歸

屬問題的核心理據。但“歷史性權利”是個動態發展

着的法律概念，中國對南海“九段綫”內行使主權管

轄的方式和程度也在不斷強化和深入。相信採取以時

間換空間的戰略，假以時日，必定能夠實現維護疆土

完整的目標。 

 

 

 

 

三、採取切實措施進一步加強對“九段綫”

法律意義的理解和落實 

 

明確了南海“九段綫”的法律意義，不僅要體現

在學理解釋中，更要落實到國家對相關領域的實際管

轄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嚴肅正視當前南

海歸屬爭端中，中方面臨的極端複雜的現實困難。這

表現在：一是美國基於重返亞洲戰略樂見南海周邊國

家有意對抗中國的相關主權管轄，不斷挑起各種形式

的矛盾衝突；二是南海水域豐富的石油和海底錳結核

及可燃冰資源，激發周邊多國覬覦和爭奪，加劇了地

區的緊張局勢；三是南海部分島嶼和礁盤被外國非法

佔據並聲稱管轄，相關國際爭端雖在目前條件下不至

於簡單付諸武力來解決，但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中國和

平發展的大局，損害和毒化周邊外交關係；四是中國

的海洋軍事力量和行政管轄體制存在着能力不足、實

際控制不到位、宣示和解釋不充分等問題，甚至在國

內學術界乃至實務處理過程中仍然為許多似是而非

的觀點所影響，導致決策和行為不連貫、不清晰，甚

至連許多基本政策底綫亦表達不明確。 

立足當前現實條件，筆者呼籲國家從法律和政策

研究和全面鞏固和落實管轄實踐兩個方向展開務實

工作。就法律和政策研究方向而言：要繼續就中國對

南海“九段綫”內的主權權益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所承認的“歷史性權利”，做進一步細緻和嚴密

的論證。首先，要深入到中國歷史上對南海“九段

綫”內主張和行使管轄權力的具體制度、措施及其效

果中去概括特定的“有效控制”概念。在 2002 年 12

月 17 日國際法院有關印尼和馬來西亞就利吉丹島和

西巴丹島歸屬爭議的判決中，對於像利吉丹島和西巴

丹島這樣無人居住或無人永久居住、且經濟價值不大

的爭議地區，建立完善的行政機構進行有效控制通常

很少見，因此馬來西亞在這些島嶼上所進行的控制和

管理收集鳥蛋、保護鳥類的、修建和維護燈塔和航行

輔助物等措施，即足以構成實際控制。24 中國在本國

的公文和書籍中的記載和宣稱，雖然與來自歐洲民族

國家體制中所形成的法律規範，在思路和行為方式上

有別，但顯然比前述判例中的主權主張效力更為強

烈。能否總結出其規律、梳理其邏輯，向世人有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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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闡述其意義和結果，至關重要。其次，要深入到

1947 年宣示南海“九段綫”以及那之前形成“歷史

性權利”的時際國際法中，去發現世界主要國家和周

邊相關各國當時對中國國家行為的反應。倘有公開承

認或行為附同此說者，則以“禁止反言”原則去主張

抗辯，倘有反對者則相應研究其理由，倘為默認者則

與其討論取得實效的關鍵日期問題，不能停留在籠而

統之的概念定性上與相對方空泛爭論。再次，要深入

到古代和近現代亞洲國家適用於島嶼歸屬乃至海洋

歸屬的國際法規則和社會觀念中，從睦鄰友好的外交

政策出發審視和總結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合情合理

的法律主張。尋求並確立相關的規範邏輯，找出其與

西方規則的不同點和普遍適用的可行性，努力創立一

套既維護中國自身利益又能為國際社會接受的觀點

和規則。要有志氣、有膽量、有能力在國際社會發出

自己的聲音和主張，要勇於展示與自身國際地位和實

力相匹配的理論和實踐，切不可在妄自尊大和妄自菲

薄之間打轉。 

就全面鞏固和落實管轄實踐而言，要切實熟悉掌

握和準確運用國際法規則來鞏固有利於中國國家利

益的現實條件。首先，對南海中已經建立實際管轄的

區域要全面務實強化管轄，不僅要依法採取建立三沙

市行政建制、組織海事員警巡行行使司法和行政管轄

權、不斷強化政府聲明以解釋國家主權的具體實現方

式等，對南海主權權益加以現實的確認和持續性的

“固化”。其二，考慮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

定凡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

礁、則不能據其劃定所屬之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而

中國南海諸島中原本只有西沙群島的白龍尾島、永興

島和太平島可以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按

照群島情況劃定其專屬經濟區，故要切實堅定實施在

符合條件的南海島礁人工造島並建設民用設施的工

程，使之完成從礁盤到島嶼根本屬性的改變。此舉有

聯合國承認日本沖之島法律地位的前例在先，可資作

為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從群島出發劃定領

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依據，藉以作為

“歷史性權利”和“歷史性水域”或有論理不足的

補充。由於至少從目前國際法規範看，利用現有客觀

存在的島礁人工添附成為可供民眾和平生活的島

嶼，並無法律明文禁止，中國在自己主權範圍內的以

維護南海和平為核心目的的活動，有百利而無一害，

或可根本改變中國在南海生產生活和軍事存在的方

式和地位，惟任何人都無權也無法干涉。其三，對被

他國非法實際控制的區域要積極行使國際法上的抗

辯權，通過積極應對領域爭端中管轄對抗和外交交

涉，及時、有效、明確地行使抗辯權，努力爭取形成

從根本上中止或者否定其佔領時效的效力，並創造機

會以武力或其他方式收回本國主張領域並實施切實

有效的管轄。其四。考慮到南海過往長期是國際航行

水道、各國習慣於在南海水域享有自由航行權的客觀

事實，在確立南海航行和用役管轄制度時，要切實注

重從南海的特殊現狀出發，尊重和照顧周邊國家的合

法“歷史性權利”，如航行通過權、捕魚權乃至資源

共同開發的權利等，並以此為基礎談判和創設“南海

共同行為準則”，努力建設南海成為和平的海洋、發

展的海洋、友好合作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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